國立虎尾高級中學校舍場地提供使用作業要點

94/02/24行政會報修訂：備查文號94年3月9日教中（總）字第0940557678號

96/09/20行政會報修訂：備查文號96年10月5日教中（總）字第0960590930號
102/02/18校務會議修訂：備查文號102年3月13日臺教國署秘字第1020020961號
112/02/13校務會議修訂

112/06/13擴大行政會議修訂
115/05/26擴大行政會議修訂
1、 宗旨：為配合高中職社區化政策，本乎資源共享精神，提供本校場地設施與設備作為社區民眾、團體正當身心活動使用，以達有效管理及維護之目的，特訂定本要點。
2、 依據：「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校務基金設置條例」、「高級中學法第26條之2」、「公立高級中等學校提供場地設施辦理甄選及推廣教育等收支管理作業規定」、「國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運動設施開放及管理辦法」、「國有財產法第28條但書規定」、「財政部98年7月3日台財產接字第09830006081號令訂定國有公用不動產收益原則」。
3、 開放範圍：

　（一）開放場地：

1.體育館或大禮堂（金英館）。

2.圖書館演講廳及藝術中心。

3.電腦教室。
4.游泳池。

5.網球場。

6.運動場或棒球打擊場。

    7.介壽樓三樓會議室

    8.普通教室

    9.特殊教室

10.其他可供活動、教育之場所。

　（二）開放類別：

1.文宣活動。

2.文藝活動。

3.體育活動。

4.政令宣導。

5.學術性演講及會議。

6.其他，經簽報校長核准者。
4、 開放時間：
以不影響正常教學活動、學生安全作息、校務運作為前提，開放借用時段:
1.上午8時至12時

2.下午1時至5時

3.夜間6時至9時
5、 提供使用對象：凡國內各機關學校及有組織之社會團體、登記有案公司、個人，推行有關文教宣傳及社教活動、依法令規定申辦者。
6、 收費標準：

（一）本校各單位、社團、學生自治組織或與校外聯合舉辦之活動免收場地費，但仍可視場地大小及數量酌收冷氣使用費及水電費用50~500元。

（二）符合國有財產無償提供使用原則之要件亦屬公益及有關社會教育之活動性質者，經校長批示得酌減或免收場地費，但仍可酌收冷氣使用費及水電費用50~500元。
  （三）為維持開放場所之整潔與必要之養護，得向使用單位酌收費用及同額保證金（保證金於後無待解決事項，開立使用單位收據請領，無息退還），其標準如下：
　1.體育館或大禮堂：

（1）日間：使用一日（八小時以內）10000元。使用半日（一小時以上四小時以內）6000元。使用冷氣，加收電費如列，4（含）小時內5000元、4-8小時8000元。

（2）夜間：使用一次（三小時為限）6000元。

（3）定期申請使用，於課餘時間活動二小時以內者，按月收費，其標準另定。

2.圖書館演講廳及藝術中心 ：

 （1）收費標準

	場地別
	場地費
	一日（八小時內）
	半日（四小時內）
	 夜間（三小時內）

	
	
	     10000元
	6000元
	6000元

	
	冷氣使用費
	 一小時800元

	BF
演

講

廳
	說明:
1. 本演講廳可容納232人座。

2. 有冷氣、單槍投影及音響設備。

3. 需專人操作。

	
	場地費
	一日（八小時內）
	半日（四小時內）
	夜間（三小時內）

	
	
	5000元
	3000元
	4000元

	
	冷氣使用費
	一小時800元

	藝
術

中

心
	說明:
1.本會場分A、B兩室 ,以單室使用為計算標準。

2.A、B兩室都有音響設備冷氣及會議桌椅。A室11桌可容36人座；B室12桌，另加主席桌及休閒桌各一座、講台一張，約容60人座。

3.活動性質以文藝及靜態為宜.

4.場地之佈置以美觀且不妨礙出入。


3.電腦教室：

（1）各級學校申請使用收費每學期每人1000元。

（2）機關團體申請使用收費每小時3000元；以學期為單位每學期每人2000元。

  4.游泳池：

（1）游泳池使用一日收費5000元，使用二日以上每日收費3000元。

  5.網球場：

（1）短期：上午6：00-8：00，每面每次費用700元（含水電）

（2）定期：(場地使用費：每面每月2,000元（以20日計算）。

(水電費：依實際使用費繳交。
  6.運動場或棒球打擊場：運動場使用一日（八小時以內）10000元；使用半日（一小時以上四小時以內）6000元。棒球打擊場使用一日（八小時以內）5000元；使用半日（一小時以上四小時以內）3000元。夜間不外借。
  7.介壽樓三樓會議室:
     一日（八小時內）4000元。半日（四小時內）2000元。夜間（三小時內）3000元。

    冷氣使用費:一小時200元。

  8.普通教室:

    一日（八小時內）1800元。半日（四小時內）900元。夜間（三小時內）1000元。

    冷氣使用費:一小時100元。

  9.特殊教室：

    一日（八小時內）2200元。半日（四小時內）1100元。夜間（三小時內）1200元。

    冷氣使用費:一小時100元。
  10.場地管理人員：非本校上班時段借用場地，加計管理人員工作費每小時250元整。
  11.其他：使用各項場地、設施與設備均酌情收費，收費標準依營業額或使用面積，雙方合議後訂定之。

7、 使用本校各種場地、設施與設備，必須事先備函，並說明使用時間、地點、活動名稱、參加人數、其他協調事項等，經承辦單位簽會有關單位後陳請校長核准。

8、 游泳池限於日間申請使用，安全救生由使用單位自行負責，並須於來函中說明並提出安全救生計畫，否則拒絕提供使用。

9、 使用單位應負清潔復原之責，如有損壞活動場所之公物或設備，應負修復或照價賠償之責任；若否，其相關費用由保證金支付，保證金不足支應，得向使用者求償。

10、 為維護校園的安全、寧靜，避免干擾師生學習情緒與效率，來校參加活動人員一律佩帶本校或使用單位識別證，並遵守本校門禁規定及負責同仁管制。
11、 本校場地於非上課時間停車請自行派員導車，於校園內行駛時速須保持在每小時30公里以下，以維護校園安全，違規造成傷害之法律責任由使用單位或駕駛人全權負責。
12、 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由主辦單位會同有關單位研商或請示校長決定。
13、 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並報主管機關備查後實施，若有修正程序則於擴大行政會議決議通過後公告實施。
